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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高函〔2024〕17号

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
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名单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（2021－2025年）》（苏政

发〔2021〕14号）和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

设工程三期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高函〔2024〕11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经高校申报、专家审核、结果公示等程序，确定立项

南京大学等高校的 758个专业为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（以

下简称品牌专业）三期项目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公布。

品牌专业是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基础性、战略性工程，对

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、高标准建设教育强省具有重要意义。各

建设高校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，落实专业

建设主体责任，持续完善立德树人机制，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

养体系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，优

化调整专业布局，推进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，加大力度培养急需

紧缺人才，提升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和贡献

力；坚持以争创一流和塑造品牌为目标，分类推进各领域专业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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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加强课程、教材、实验平台等教学资源建设，创新改革教学

方式，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，提升教师教学能力，实现品牌专

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，努力建成体现江苏特色、代表一流水平、

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集群，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

创新中心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提供人才支撑。

附件：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名单

省教育厅

2024年 9月 7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，省委宣传部，省委编办，

省发展改革委，省科技厅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省财政

厅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
